
109年度臺東縣社區規劃師及社區基本培力計畫 

社區發展共學營(培力課程暨示範課程工作坊) 

一、 辦理目的： 

鼓勵縣內民眾參與社區規劃師的培力課程，本次課程以社區實際需求為出

發，藉由專家學者及在地實踐者之經驗分享，提升學員對社區發展問題診斷、

解決方案之思考能力，同時促進參與之動員能量，帶動投入社區規劃及永續發

展。 

二、 時間及地點： 

110年 02月 20日(六)，臺東縣政府第五期辦公大樓 2樓 201會議室，共

一天(合計 8小時)。 

 

三、 參與對象： 

臺東縣轄內鄉鎮市公所、社區、非營利組織團體、學校單位及有興趣參與

社規師計畫之民眾(事前已網路報名)。 

 

四、 課程說明及時間表： 

本次社區發展共學營分為兩部分課程(合計 8小時)，期望藉由專業者分享

相關社區營造或規劃之基本概念與經驗案例，引導學員探討、彙整社區資源及

議題，並逐步構思營造點改造內容。 

 



【培力課程-3小時】 

建構社區規劃師基本能力及動員力，當日請參與學員準備社區基本資料及

社區風貌營造點提案初步構想，以利課程老師及本計畫團隊協助社區進行計畫

書表撰寫(如附件)。 

110/02/20(六) 培力課程 

時間 活動項目 說明 

08:30-09:00 報到及開場 活動簽到與入場 

09:00-10:30 
課程(一) 

創意社造與空間經營 
吳旭峰 協同計畫主持人 

10:30-12:00 
課程(二) 

地方創生與產業創新 
林永權 協同計畫主持人 

12:00-12:30 午間交流及休息  

【示範課程工作坊-5小時】 

藉由不同主題及方式切入社區規劃，邀請專業者或設計師分享實際操作經

驗，從想法轉變到空間，協助學員在社區風貌營造點提案上具體化，同時藉由

其他案例增強學員參與實作能量及信心。 

110/02/20(六) 示範課程工作坊 

時間 活動項目 說明 

12:30-14:00 

課程(一) 

縣市案例示範：新北市社區規

劃師計畫之實踐 

林士堅 老師 新北市社區規劃師

團隊 

14:00-15:30 
課程(二) 

主題示範：社區繪本 

嚴淑女 

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

兼任助理教授 

15:30-17:30 

課程(三) 

社區空間設計實務示範 

陳俊興 小招牌大景觀計畫主持人 

林徽燕 十進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

課後交流及討論 吳旭峰 協同計畫主持人 

※每堂課程皆包含彈性休息時間 10-15分鐘。 

※本團隊保有依實際情形調整課程內容及地點之權利。 

五、 聯絡資訊 

(一)指導單位：內政部營建署 

(二)主辦單位：臺東縣政府建設處 

(三)執行單位：國立高雄大學 智慧城鄉永續發展中心 

(四)聯絡窗口：國立高雄大學 林小姐  電話：(089)360541 

    傳真：(089)340504  E-Mail：lcbclandscape912@gmail.com 

地址：95001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 276號建設處城鄉環境工程科 



六、 附件 

附件 2-1(本表格將於 02/22 截止) 

109年度臺東縣社區規劃師及社區基本培力計畫 

社區風貌營造提案-報名表 

計畫名稱： 

提案類型：□單一提案□跨域提案 

提案單位：跨域提案請列出參與組織 

聯絡人： 聯絡電話： 

聯絡地址：□□□-□□ 

E-Mail： 

執行單位：跨域提案請列出參與組織 

提案內容簡述 

計畫位置 

及規模 

臺東縣○○鄉鎮市○○村里○○段○○號 

長○○公尺、寬○○公尺、計畫面積○○平方公尺 

現況說明 

(需含一張衛星

航照圖、現狀

照片 6張) 

 

主題構想 (1)緣起(2)目標(3)執行方式及工項(4)效益 

經費預估 

總經費○○○○元整 

申請補助款○○○○元整，自籌款○○○○元整 

工項一 業務費(含雇工) ○○○元，材料費○○○元 

工項二 業務費(含雇工) ○○○元，材料費○○○元 

… 業務費(含雇工) ○○○元，材料費○○○元 

雜支 ○○○○元 



附件 2-2(本表格將於 02/22 截止) 

109年度臺東縣社區規劃師及社區基本培力計畫 

社區風貌營造提案-立案證明或參與活躍度成果 

類型 
□組織立案證書 

□參與活躍度成果(照片、新聞、簡報、宣傳貼文等) 

相關 

證明 

 

 



附件 2-3 

土地使用同意書（繳交正本） 

一、 為增進公共利益，立同意書人       等(詳如附名冊)同意

將坐落於      縣(市)    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     段     

小段      地號之土地（檢附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）

無償提供   單位名稱   辦理(計畫名稱：109年度臺東縣

社區規劃師及基本培力計畫 並提供作為公眾使用，但其餘

土地面積仍屬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使用。 

二、 立同意書人應告知土地買受人、繼受人、承租人或他項權利

人有關本同意書予該機關之事實，以及本同意書之相關事

宜。如有隱瞞或因設定他項權利、訂有租約或以虛偽意思表

示損及第三人權益，立同意書人願自負法律責任，概與該機

關無涉。 

三、 本人同意自計畫完成後起至少提供公眾使用及無償使用      

年(至少五年以上)，特立此據以茲証明。 

 

此致 

          單位名稱       （跨域提案請羅列參與團體）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業登記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土地共有者立同意書應列冊分別蓋章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

 

附件 2-4 

施作申請書（繳交正本） 

一、 申請人         （土地所有權人代表或社區組織）申請於        

縣(市)   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       段         小段         

地號之土地（檢附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）作為 109 年度臺

東縣社區規劃師及基本培力計畫（環境綠美化、景觀維護或環境

改善等）使用，特立此據以茲証明。 

二、 有關土地同意施作一事，業由申請人與土地所有權人完成協議，

若日後因土地使用產生爭議，由申請人自負法律責任。 

三、 申請人       （土地所有權人代表或社區組織）同意於施作

完成後，進行環境維護管理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 

聯絡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註：請加蓋負責人私章及社區協會團體大章 

 


